附件1
房屋建筑工程文明施工提升标准 

1.施工边界设置
1.1 施工现场边界应以不妨碍道路交通为原则，设置围护设施。
1.2 施工现场应分别设置车辆与人员出入门，施工车辆出入门宽度不应小于5m。
1.3 施工现场应设置全封闭围墙，围墙要符合相关安全、节能、环保标准和要求，保持整洁美观。围墙高度不应低于2.0m，重点区域不应低于2.5m。围墙可利用既有、永久围墙，可采用传统砖砌方式，鼓励根据项目现场条件采用轻质结构、可拆卸周转使用的围墙。
1.4 超过3米或增加声屏障的围墙，施工单位应对围墙承载力、刚度和稳定性等指标进行验算，并增加巡视检查和保养维护频率，确保围墙周边安全。
1.5 工程项目的外立面紧邻人行道或者车行道且无法采取封闭措施的，施工单位应当设置安全防护棚，并设置必要的警示和引导标志。
1.6 严禁在结构顶部、塔吊机身（含标准节、起重臂、平衡臂等部位）附加广告牌或其他标识标牌。外脚手架、外挂防护架、围墙顶部严禁悬挂硬质广告牌、标识标牌等存在高空坠物风险的设施。
2.定型化防护设施
2.1 大开间楼层临边、基坑临边、超过4m的较大洞口临边、楼梯扶手栏杆等位置，应使用防护网片或其他标准化、定型化防护产品，并确保稳固和安全可靠。
2.2 卸料平台、移动登高平台、钢筋加工棚应采用定型化构件，结构应安全可靠。
2.3 PC构件堆放架应使用定型化产品，按预制构件种类及最大重量进行设计和计算，确保架体的整体稳定性。
2.4 深基坑应设置梯笼、钢爬梯等定型化登高设施。
2.5 脚手架连墙件应采用红色油漆进行标记。
2.6 施工现场应使用五点式安全带，禁止使用三点式安全带。
3.盘扣式钢管脚手架
3.1  施工现场外脚手架应采用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或其他与工程结构特征相适应的工具式脚手架。
3.2 施工现场电梯井脚手架、采光井脚手架、满堂脚手架、砌筑用脚手架等内脚手架以及落地卸料平台、垂直运输通道平台应采用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
3.3 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及承重支撑体系应采用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
3.4 脚手架紧邻道路、人行通道或人员密集区域的，其立杆应采用具备高可视性的柔性材料包裹防撞，并设置具有夜间反光功能的警示标志，以确保全天候条件下的警示作用。
4.安全网设置
4.1密目式安全立网，续燃、阴燃时间均不应大于4s，网目密度应为10cm*10cm面积上大于或等于2000目，颜色应采用灰色。
4.2 密目式安全立网搭设时，每个开眼环扣应穿入系绳，系绳应绑扎在支撑架上，间距不得大于450mm。相邻密目网间应紧密结合或重叠。
4.3 电梯井、钢结构和框架结构及构筑物封闭防护的平网，严禁使用密目式安全立网代替。电梯井内平网网体与井壁的空隙不得大于25mm，平网拉结应牢固。
4.4 搭设高度5m及以上的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作业过程中，应在作业面下2m以内挂设平网。
4.5 密目式安全立网及平网必须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安全网》（GB 5725）的要求，并具有产品合格证和检测报告。
5.噪声控制
施工单位应按照规定制定噪声污染防治方案，施工现场的噪声防控工作应符合《上海市建设工程夜间施工许可和备案审查管理办法》（沪环规〔2021〕16号）和《房屋类建筑工程夜间施工噪声监管工作指引》（沪环大气〔2025〕9号）的要求，重点做好以下噪声防治措施：
5.1 易产生噪声的作业设备，应安放在施工现场中远离居民区一侧的位置，并在设有隔声功能的临房、临棚内操作。
5.2 施工现场围挡须采取高效的噪声控制措施，尤其是桩基施工阶段，应优先选择低噪声施工工艺，同时采用具备吸声、隔声功能的围挡，确保施工场界噪声排放符合《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的限值要求，以降低施工现场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5.3 围挡距离居民住宅小于5米或施工作业点距离居民住宅、医院、学校等敏感建筑物小于15米时，应采取增高围挡或在围挡上设置隔声屏障等降噪措施。
5.4 施工现场内固定位置作业的非移动大型高噪声机械（如空压机、柴油发电机组、木工加工机械等），应为其加装组合式隔声罩或搭建封闭式的隔声间，有效降低机械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5.5 施工项目破拆混凝土构件、基坑混凝土支撑等作业时，应采用混凝土静力切割等低音低尘设施设备，严禁使用夯锤、镐头机械、爆破等措施拆除。
5.6 对于获批进行夜间施工的工程项目，要严格按照夜间施工的相关要求落实噪声防治措施，并提前1天在施工铭牌告示栏和周边主要居民点张贴《夜间施工许可证》。
6.扬尘控制
施工单位应按照规定制定扬尘污染防治方案，施工现场扬尘防治应符合《上海市房屋建筑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沪建质安联〔2019〕208号）文件要求，重点做好以下扬尘防治措施：
6.1 施工现场应按规定安装扬尘在线监测系统。
6.2 施工现场应在围墙上安装喷雾降尘装置，在空气重污染预警或易扬尘作业时全程开启。
6.3 施工现场主要通道、进出道路、材料加工区及办公区地面应全部进行硬化处理；因开挖无法硬化的，应采用铺设钢板等方式供车辆和人员通行，并确保平整牢固。施工现场内裸露的地面、留用的渣土、绿化种植土等应采取简易绿化、覆罩防尘纱网或新型固封工艺等防尘措施。
6.4 施工现场严禁露天敞开堆放易扬尘建材，加工、切割易扬尘建材、拆除混凝土构件以及土方开挖等易扬尘作业时，应就近设置移动式抑尘装置。
7.建筑垃圾
根据《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2025年沪府令16号）和《关于全面加强建筑垃圾管理的实施意见》（沪府办〔2024〕56号）等文件要求，施工现场应重点做好以下建筑垃圾管理措施：
7.1 施工单位应编制建筑垃圾处理方案，采取污染防治措施，在工程开工前向工程所在地的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并申请核发建筑垃圾处置证。
7.2 施工单位应在施工现场所有车辆出入口规范安装建筑垃圾管理视频监控设备，并确保设备全天候正常运行，识别并记录所有建筑垃圾运输车辆信息。
7.3 施工单位应当配备施工现场建设工程垃圾管理人员，监督施工现场建设工程垃圾的规范装运，确保运输车辆冲洗干净后驶离。
7.4 施工单位应严格落实“两不挖”“两不进”“两不出”（即空气污染超过黄色预警天气不开挖，施工单位和运输单位的现场管理员不到岗不开挖；无处置证副本的车辆和密闭装置破损的车辆不许进入施工区域；未密闭盖平的车辆和未冲洗干净的车辆不许驶出施工区域）。
8.办公区和生活区
8.1 规划红线内办公区和生活区临时设施应使用符合规范要求的箱式钢结构临时房。
8.2 生活区应实行物业化管理，宿舍配置空调，每间宿舍人均居住面积不得小于4.5㎡且不得超过4人，每层设置卫生间和淋浴间。
8.3 生活区宿舍内应设置不少于4组USB充电插口，空调应设专用电源插座。
8.4 工地食堂和生活区严禁使用液化（石油）气罐，应使用电炊具，宿舍禁止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
8.5 办公区和生活区应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分别设置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收集容器以便投放，予以明确指引，并由专人负责管理。
9.标识标牌
9.1 《施工铭牌》《施工许可证》等应在工地大门、围墙等醒目位置张贴告示。
9.2 施工铭牌内应增设工地二维码，通过二维码扫码，可查询项目相关信息。
9.3 建筑材料、构件、料具应按码放整齐，并应标明名称、规格等。
9.4 易燃易爆危险品应分类专库储存，库房内应通风良好，并设置严禁明火标志。
10.信息化管理
10.1 关键岗位实行人脸识别智能考勤。
10.2 施工现场人员出入口应设置身份识别电子门禁系统，与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劳务人员实名制相关联。
10.3 施工现场应安装远程视频监控设备，工地人员出入口、塔吊制高点及主要危大工程作业区，应安装视频监控设备，且现场存储设备必须支持存储至少30天视频内容，并有专人管理。
10.4 鼓励在施工过程中运用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等新兴技术手段,实现工程安全、品质提升、降本增效、绿色低碳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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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文明施工违法违规行为
移送单

（城管执法、绿化市容或生态环境部门名称）：
经查实，位于          （地址）          由           
   （涉嫌单位名称）       参建的     （项目名称）      的建设工程在施工过程中有下列行为：
（1）                                            ；
（2）                                            ；
（3）                                            ；
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    （法律法规）    第      条，现移送贵单位依法处理。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建设行政管理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附：违法事实和主要依据（尽量提供影像资料）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存卷，一份交城管执法部门、绿化市容或生态环境部门）
附件3
	文明施工违法违规行为处罚依据及条款

	序号
	法律法规名称
	处罚条款
	违法违规行为分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一百一十五条、一百一十六条、一百一十七条、一百二十一条、一百二十三条
	扬尘

	2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第八十一条、八十二条、九十八条
	

	3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
	第七十九条、八十三条、八十五条
	

	4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四十五条、五十条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第七十七条、七十八条
	噪声

	6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
	第九十条
	

	7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
	第九十三条
	光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一百一十一条
	建筑垃圾

	9
	《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
	第四十三条、四十四条、四十五条
	

	10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
	第二十九条、三十条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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